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7號

原      告  游名鴻  

訴訟代理人  陳慧珊  

被      告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蔡巧若  

            甯智倫  

            羅宇婷  

            陳明宗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純枝  

訴訟代理人  謝子凡  

被      告  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  告知人  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盛沺  

訴訟代理人  傅有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9,756元，及被告網路家庭國

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台

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均自民國112

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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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9,756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

文。告知訴訟乃當事人一造於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告知於

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以促其參加訴

訟。而所謂有法律上利害之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

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

造敗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

三人，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於法律

上或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而

言（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

告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網家公司）主張其

委派第三人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源公司）於

原告下訂商品後依原告指示地點進行配送及安裝，東源公司

卻未經網家公司同意逕自委派被告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宅配通公司）進行配送及安裝，倘本院認定網家公司

敗訴，則網家公司依法得向東源公司求償，是東源公司雖非

本件當事人，惟本件訴訟結果於東源公司有法律上利害關

係，核與前揭規定相符，爰依聲請將本件訴訟告知受告知人

東源公司（本院卷第124頁、第221-222之1頁）。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所經營之「P

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下稱PChome網站）訂購「P

anasonic 國際牌《K系列R32》變頻冷暖分離式空調CS-K5OF

A2（室內機）、國際冷氣K系列一對一變頻冷暖CU-K50FHA2

（室外機）」（訂單編號：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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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價金總計新臺幣（下同）34,883元，並由宅配通公司

配送及安排被告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下稱櫂亨企業社）於

同年月12日派工至原告住處即宜蘭縣○○鄉○○○路00巷0

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進行安裝，詎櫂亨企業社原本告知

佈設冷媒管之鑽牆孔位置在樑柱下方之牆面，但其施工人員

卻在原本牆面上方之樑柱鑽孔，造成4根支樑下層主筋被切

斷，致系爭房屋主樑受損，影響結構安全，原告與被告分別

為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之消費者及企業經營經營者，原告係

在PCHOME網站消費，由網家公司提供基本安裝服務，並於購

買網頁上顯示額外施工之項目及服務費用，宅配通公司則提

供配送及安排人員安裝之服務，並指示櫂亨企業社實際派工

安裝，被告提供之服務顯不符一般消費者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致原告所有系爭房屋結構受嚴重破壞，進而造成系爭房

屋交易性貶值，應為被告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兩造前雖

於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及補償費用成立

調解，惟不包含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

此，爰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

賠償系爭房屋交易性價值貶損109,756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

90,244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網家公司：原告於PChome網站線上訂購系爭冷氣，購物須知

已記載僅提供運送、舊機回收及基本安裝服務，不包含鑽

孔、切鑿牆溝、切割玻璃等額外施工項目，且網家公司與宅

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間無契約關係，網家公司係委託東源

公司進行本件配送及安裝，原告所受損害既係因櫂亨企業社

之施工人員以穿孔機破壞系爭房屋之樑柱鋼筋，與網家公司

出售系爭冷氣或提供基本安裝服務，均無因果關係。況原告

請求之交易價值減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得依消費者保護

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另網家公司在網路上出售系爭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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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未欠缺普通人之注意，不具重大過失，原告請求懲罰性

賠償金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　

　㈡宅配通公司：宅配通公司與網家公司間無任何契約或法律關

係，宅配通公司係受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提供系爭冷氣之運

送、安裝服務，再由宅配通公司委託訴外人郭耀仁即創耀企

業社（下稱創耀企業社）運送、安裝，而委託安裝之範圍，

僅包含基本安裝，並不包含牆壁鑽孔、冷氣架高等周邊工事

之額外安裝。且宅配通公司宜蘭物流中心現場負責之訴外人

江艷英經理僅電話通知原告系爭冷氣到貨，至於是否需為牆

壁鑽孔、冷氣架高之特殊安裝，則由創耀企業社委派之師傅

現場依專業判斷，且相關之額外安裝費用亦係由創耀企業社

自行收取，宅配通公司事後始知安裝系爭冷氣需穿孔及切

鑿，原告所受損害與宅配通公司間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請求

之交易價值減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規定請求賠償。另原告所述僅為抽象輕過失之範圍，宅

配通公司並無重大過失，原告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㈢櫂亨企業社：伊係依原告指示位置安裝，伊與宅配通公司有

簽立契約，由伊協助宅配通公司到府安裝，而創耀企業社之

法定代理人與伊為兄弟關係，本件係宅配通公司的江艷英經

理聯絡伊到府安裝系爭冷氣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525-526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及修

正文字內容）：

  ㈠原告於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經營之PChome網站訂購系爭

冷氣，價金總計34,883元，不含基本安裝以外，如鑽牆孔之

額外施工費用，如需額外施工，需告知運送之物流業者或現

場施工師傅。

  ㈡宅配通公司於111年7月12日接獲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運

送、安裝系爭冷氣，宅配通公司再委派指定師傅運送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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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宅配通公司位於宜蘭物流中心之江艷英經理於安裝系

爭冷氣前有聯絡原告配偶陳慧珊，告知系爭冷氣已到貨，並

安排運送到府時間。

  ㈢櫂亨企業社依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於111年7月13日

前往系爭房屋安裝系爭冷氣。

  ㈣櫂亨企業社於111年7月13日在系爭房屋裝設系爭冷氣，需佈

置冷媒管，而以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鑿穿系爭房屋主樑，

影響結構安全，經物理上修復完成（即填補技術性價值減

損）後，仍有交易性價值減損109,756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

者。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

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關係，則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

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

保法）第2條第1、2、3款定有明文。次按從事設計、生產、

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

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

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

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企業經營

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

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7條之1第1項亦

有明文。觀諸上開規定，並參酌消保法第1條所定保護消費

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之意旨，應認以提供服務為

營業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以保護使用此一商品或服務之消費

者，不會因商品或服務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遭受危

害，且依消保法第2條第1、2、3款法文定義，只要係以消費

之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人即屬消費者，不

因有無直接支付對價予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經營者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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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契約關係而有別。

  ㈡次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

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

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故於物被毀損

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

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

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

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物之毀損在技術上雖經修復，但交易相對人往

往因對於其是否仍存在瑕疵或使用期限因而減少，存有疑

慮，導致交易價格降低，此即所謂交易上貶值，被害人若能

證明此貶損之存在，參照前揭判決意旨，應認其貶損之價額

亦為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㈢經查，原告於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經營之PChome網站訂

購系爭冷氣，價金總計34,883元，費用包含基本安裝及配送

服務，並由網家公司委託東源公司進行配送及安裝，嗣宅配

通公司於111年7月12日接獲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運送、安

裝系爭冷氣，乃由櫂亨企業社依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

示，於111年7月13日前往系爭房屋安裝，櫂亨企業社到府後

以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鑿穿系爭房屋主樑，影響結構安

全，經物理上修復完成後，仍有交易性價值減損109,756元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4頁、第525-526頁），

並有宜蘭縣建築師公會111年7月26日111宜縣建師鑑（1112

0）字第0170號函暨檢附之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案件初勘

記錄表、現場照片、東源公司一般宅配單、社團法人新北市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估價報告書、補充鑑定估價報告書（本院

卷第25-29頁、第443頁；外放卷）在卷足憑，堪認原告係基

於購物之消費目的，而為系爭冷氣之交易並接受服務，網家

公司、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則提供系爭冷氣之配送及安

裝服務，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確保該服務

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惟櫂亨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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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僅空言抗辯其鑿穿系爭房屋主樑係依原告指示位置安裝等

語，未證明其服務於流通進入市場時，合乎當時科技或專業

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無從遽信。

  ㈣雖原告於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氣所支付之價金34,883元，

僅包含基本安裝費用，不包含基本安裝以外之額外施工費

用，及本件額外安裝費用係由櫂亨企業社收取，非由宅配通

公司取得，惟有無支付對價予企業經營者，本非為消費者及

消費關係認定之決定因素。本件觀諸原告訂購系爭冷氣之PC

HOME網站頁面（本院卷第137-142頁、第183-187頁、第385-

387頁），均顯示額外施工費用之價目表，客觀上足以使一

般消費者認為與網家公司配合之物流業者或現場施工師傅有

提供特別安裝服務，得以滿足新機安裝之需求，並信賴網家

公司得以確保與之配合業者所提供之特別安裝服務內容具有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始為冷氣商品之購買，網家公司因而

間接獲有經濟利益，且本件係網家公司委託東源公司進行系

爭冷氣之配送及安裝，再由東源公司指示宅配通公司與原告

連繫後，始由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櫂亨企業社執行到

府配送及安裝等情，足見宅配通公司及櫂亨企業社均為東源

公司履行系爭冷氣配送及安裝服務之履行輔助人，彼此相互

結合，缺一不可，縱宅配通公司與網家公司間無契約關係，

然此非消費者所能認識或預見，亦不影響其等對原告共同構

成完整之配送及安裝服務，且網家公司既提供系爭冷氣之基

本安裝服務，並由網家公司委派之東源公司，其履行輔助人

即宅配通公司指派櫂亨企業社到府為鑽牆孔之特別安裝，依

一般消費者之觀點，均為購買系爭冷氣後必要連貫之安裝服

務，應能合理期待網家公司於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範圍

內，得對東源公司及其履行輔助人為必要之查核及人員訓

練，避免提供之安裝服務（含基本安裝及特別安裝）發生超

出安全期待之異常危險，尚無從將特別安裝與基本安裝服務

割裂觀之，遽認網家公司僅就基本安裝項目負責，是縱櫂亨

企業社為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施工不當為原告損害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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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惟櫂亨企業社既係宅配通公司依東源公司指示所指

派，共同構成網家公司為販售系爭冷氣所提供配送及安裝服

務之必要環節，網家公司、宅配通公司所提供之前開服務，

自與原告所受房屋交易性價值減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

損害係因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受侵害附隨而生之經濟上損失，

並非純粹經濟上損失，尚無從據此免責。從而，原告依消保

法第7條第3項本文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房屋交易性貶

值之損失109,756元，即屬有據。

  ㈤至原告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懲

罰性賠償金等語，惟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

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

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

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故依當事人之真意，已

就某特定債權債務糾葛為解決之意思，且明白表示拋棄其餘

民事請求權，應認其權利已因和解讓步拋棄而消滅，不得再

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仍行主張。而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

解有同一之效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第416條第1項規定即

明。經查，兩造就系爭冷氣所生消費爭議，業已成立調解，

原告同意拋棄除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損失請求權外其餘民事

法上請求權，有調解筆錄（本院卷第21-23頁）在卷可稽，

原告自應受上開調解筆錄之拘束，是原告再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懲罰性賠償金390,244元，

自無理由。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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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

112年5月3日送達網家公司、同年月4日送達宅配通公司、櫂

亨企業社，有送達證書（本院卷第49-53頁）在卷可按，則

原告請求網家公司自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宅配通公

司、櫂亨企業社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

9,756元，及網家公司自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宅配通

公司、櫂亨企業社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又法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本毋庸原告為聲請，若原

告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者，該聲請僅具督促法院職權

發動之效力，爰不另為供擔保之諭知，併予敘明。另依同法

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

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七、宅配通公司雖聲請傳喚證人江艷英，欲證明基本安裝範圍不

包含穿孔及切鑿等語（本院卷第527頁），惟既經本院說明

並認定如前，此部分證據對於本件結論不生影響，應認無調

查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

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夏媁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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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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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7號
原      告  游名鴻  
訴訟代理人  陳慧珊  
被      告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蔡巧若  
            甯智倫  
            羅宇婷  
            陳明宗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純枝  
訴訟代理人  謝子凡  
被      告  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




受  告知人  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盛沺  
訴訟代理人  傅有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9,756元，及被告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均自民國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9,75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告知訴訟乃當事人一造於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以促其參加訴訟。而所謂有法律上利害之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於法律上或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網家公司）主張其委派第三人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源公司）於原告下訂商品後依原告指示地點進行配送及安裝，東源公司卻未經網家公司同意逕自委派被告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宅配通公司）進行配送及安裝，倘本院認定網家公司敗訴，則網家公司依法得向東源公司求償，是東源公司雖非本件當事人，惟本件訴訟結果於東源公司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核與前揭規定相符，爰依聲請將本件訴訟告知受告知人東源公司（本院卷第124頁、第221-222之1頁）。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所經營之「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下稱PChome網站）訂購「Panasonic 國際牌《K系列R32》變頻冷暖分離式空調CS-K5OFA2（室內機）、國際冷氣K系列一對一變頻冷暖CU-K50FHA2（室外機）」（訂單編號：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冷氣），價金總計新臺幣（下同）34,883元，並由宅配通公司配送及安排被告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下稱櫂亨企業社）於同年月12日派工至原告住處即宜蘭縣○○鄉○○○路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進行安裝，詎櫂亨企業社原本告知佈設冷媒管之鑽牆孔位置在樑柱下方之牆面，但其施工人員卻在原本牆面上方之樑柱鑽孔，造成4根支樑下層主筋被切斷，致系爭房屋主樑受損，影響結構安全，原告與被告分別為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之消費者及企業經營經營者，原告係在PCHOME網站消費，由網家公司提供基本安裝服務，並於購買網頁上顯示額外施工之項目及服務費用，宅配通公司則提供配送及安排人員安裝之服務，並指示櫂亨企業社實際派工安裝，被告提供之服務顯不符一般消費者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原告所有系爭房屋結構受嚴重破壞，進而造成系爭房屋交易性貶值，應為被告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兩造前雖於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及補償費用成立調解，惟不包含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房屋交易性價值貶損109,756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90,244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網家公司：原告於PChome網站線上訂購系爭冷氣，購物須知已記載僅提供運送、舊機回收及基本安裝服務，不包含鑽孔、切鑿牆溝、切割玻璃等額外施工項目，且網家公司與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間無契約關係，網家公司係委託東源公司進行本件配送及安裝，原告所受損害既係因櫂亨企業社之施工人員以穿孔機破壞系爭房屋之樑柱鋼筋，與網家公司出售系爭冷氣或提供基本安裝服務，均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請求之交易價值減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另網家公司在網路上出售系爭冷氣，未欠缺普通人之注意，不具重大過失，原告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宅配通公司：宅配通公司與網家公司間無任何契約或法律關係，宅配通公司係受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提供系爭冷氣之運送、安裝服務，再由宅配通公司委託訴外人郭耀仁即創耀企業社（下稱創耀企業社）運送、安裝，而委託安裝之範圍，僅包含基本安裝，並不包含牆壁鑽孔、冷氣架高等周邊工事之額外安裝。且宅配通公司宜蘭物流中心現場負責之訴外人江艷英經理僅電話通知原告系爭冷氣到貨，至於是否需為牆壁鑽孔、冷氣架高之特殊安裝，則由創耀企業社委派之師傅現場依專業判斷，且相關之額外安裝費用亦係由創耀企業社自行收取，宅配通公司事後始知安裝系爭冷氣需穿孔及切鑿，原告所受損害與宅配通公司間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請求之交易價值減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另原告所述僅為抽象輕過失之範圍，宅配通公司並無重大過失，原告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㈢櫂亨企業社：伊係依原告指示位置安裝，伊與宅配通公司有簽立契約，由伊協助宅配通公司到府安裝，而創耀企業社之法定代理人與伊為兄弟關係，本件係宅配通公司的江艷英經理聯絡伊到府安裝系爭冷氣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525-526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及修正文字內容）：
  ㈠原告於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經營之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氣，價金總計34,883元，不含基本安裝以外，如鑽牆孔之額外施工費用，如需額外施工，需告知運送之物流業者或現場施工師傅。
  ㈡宅配通公司於111年7月12日接獲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運送、安裝系爭冷氣，宅配通公司再委派指定師傅運送至現場安裝，宅配通公司位於宜蘭物流中心之江艷英經理於安裝系爭冷氣前有聯絡原告配偶陳慧珊，告知系爭冷氣已到貨，並安排運送到府時間。
  ㈢櫂亨企業社依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於111年7月13日前往系爭房屋安裝系爭冷氣。
  ㈣櫂亨企業社於111年7月13日在系爭房屋裝設系爭冷氣，需佈置冷媒管，而以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鑿穿系爭房屋主樑，影響結構安全，經物理上修復完成（即填補技術性價值減損）後，仍有交易性價值減損109,756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關係，則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1、2、3款定有明文。次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7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觀諸上開規定，並參酌消保法第1條所定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之意旨，應認以提供服務為營業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以保護使用此一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不會因商品或服務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遭受危害，且依消保法第2條第1、2、3款法文定義，只要係以消費之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人即屬消費者，不因有無直接支付對價予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經營者是否存在有效契約關係而有別。
  ㈡次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物之毀損在技術上雖經修復，但交易相對人往往因對於其是否仍存在瑕疵或使用期限因而減少，存有疑慮，導致交易價格降低，此即所謂交易上貶值，被害人若能證明此貶損之存在，參照前揭判決意旨，應認其貶損之價額亦為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㈢經查，原告於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經營之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氣，價金總計34,883元，費用包含基本安裝及配送服務，並由網家公司委託東源公司進行配送及安裝，嗣宅配通公司於111年7月12日接獲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運送、安裝系爭冷氣，乃由櫂亨企業社依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於111年7月13日前往系爭房屋安裝，櫂亨企業社到府後以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鑿穿系爭房屋主樑，影響結構安全，經物理上修復完成後，仍有交易性價值減損109,756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4頁、第525-526頁），並有宜蘭縣建築師公會111年7月26日111宜縣建師鑑（11120）字第0170號函暨檢附之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案件初勘記錄表、現場照片、東源公司一般宅配單、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估價報告書、補充鑑定估價報告書（本院卷第25-29頁、第443頁；外放卷）在卷足憑，堪認原告係基於購物之消費目的，而為系爭冷氣之交易並接受服務，網家公司、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則提供系爭冷氣之配送及安裝服務，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惟櫂亨企業社僅空言抗辯其鑿穿系爭房屋主樑係依原告指示位置安裝等語，未證明其服務於流通進入市場時，合乎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無從遽信。
  ㈣雖原告於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氣所支付之價金34,883元，僅包含基本安裝費用，不包含基本安裝以外之額外施工費用，及本件額外安裝費用係由櫂亨企業社收取，非由宅配通公司取得，惟有無支付對價予企業經營者，本非為消費者及消費關係認定之決定因素。本件觀諸原告訂購系爭冷氣之PCHOME網站頁面（本院卷第137-142頁、第183-187頁、第385-387頁），均顯示額外施工費用之價目表，客觀上足以使一般消費者認為與網家公司配合之物流業者或現場施工師傅有提供特別安裝服務，得以滿足新機安裝之需求，並信賴網家公司得以確保與之配合業者所提供之特別安裝服務內容具有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始為冷氣商品之購買，網家公司因而間接獲有經濟利益，且本件係網家公司委託東源公司進行系爭冷氣之配送及安裝，再由東源公司指示宅配通公司與原告連繫後，始由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櫂亨企業社執行到府配送及安裝等情，足見宅配通公司及櫂亨企業社均為東源公司履行系爭冷氣配送及安裝服務之履行輔助人，彼此相互結合，缺一不可，縱宅配通公司與網家公司間無契約關係，然此非消費者所能認識或預見，亦不影響其等對原告共同構成完整之配送及安裝服務，且網家公司既提供系爭冷氣之基本安裝服務，並由網家公司委派之東源公司，其履行輔助人即宅配通公司指派櫂亨企業社到府為鑽牆孔之特別安裝，依一般消費者之觀點，均為購買系爭冷氣後必要連貫之安裝服務，應能合理期待網家公司於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範圍內，得對東源公司及其履行輔助人為必要之查核及人員訓練，避免提供之安裝服務（含基本安裝及特別安裝）發生超出安全期待之異常危險，尚無從將特別安裝與基本安裝服務割裂觀之，遽認網家公司僅就基本安裝項目負責，是縱櫂亨企業社為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施工不當為原告損害發生之原因，惟櫂亨企業社既係宅配通公司依東源公司指示所指派，共同構成網家公司為販售系爭冷氣所提供配送及安裝服務之必要環節，網家公司、宅配通公司所提供之前開服務，自與原告所受房屋交易性價值減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損害係因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受侵害附隨而生之經濟上損失，並非純粹經濟上損失，尚無從據此免責。從而，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本文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房屋交易性貶值之損失109,756元，即屬有據。
  ㈤至原告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懲罰性賠償金等語，惟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故依當事人之真意，已就某特定債權債務糾葛為解決之意思，且明白表示拋棄其餘民事請求權，應認其權利已因和解讓步拋棄而消滅，不得再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仍行主張。而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第416條第1項規定即明。經查，兩造就系爭冷氣所生消費爭議，業已成立調解，原告同意拋棄除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損失請求權外其餘民事法上請求權，有調解筆錄（本院卷第21-23頁）在卷可稽，原告自應受上開調解筆錄之拘束，是原告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懲罰性賠償金390,244元，自無理由。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5月3日送達網家公司、同年月4日送達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有送達證書（本院卷第49-53頁）在卷可按，則原告請求網家公司自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9,756元，及網家公司自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法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本毋庸原告為聲請，若原告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者，該聲請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動之效力，爰不另為供擔保之諭知，併予敘明。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七、宅配通公司雖聲請傳喚證人江艷英，欲證明基本安裝範圍不包含穿孔及切鑿等語（本院卷第527頁），惟既經本院說明並認定如前，此部分證據對於本件結論不生影響，應認無調查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夏媁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琬儒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7號

原      告  游名鴻  

訴訟代理人  陳慧珊  

被      告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蔡巧若  

            甯智倫  

            羅宇婷  

            陳明宗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純枝  

訴訟代理人  謝子凡  

被      告  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





受  告知人  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盛沺  

訴訟代理人  傅有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9,756元，及被告網路家庭國

    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台

    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均自民國112

    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9,756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

    。告知訴訟乃當事人一造於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告知於因

    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以促其參加訴訟。

    而所謂有法律上利害之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

    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

    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

    ，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於法律上或

    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而言（

    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網

    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網家公司）主張其委派

    第三人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源公司）於原告

    下訂商品後依原告指示地點進行配送及安裝，東源公司卻未

    經網家公司同意逕自委派被告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宅配通公司）進行配送及安裝，倘本院認定網家公司敗訴

    ，則網家公司依法得向東源公司求償，是東源公司雖非本件

    當事人，惟本件訴訟結果於東源公司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核

    與前揭規定相符，爰依聲請將本件訴訟告知受告知人東源公

    司（本院卷第124頁、第221-222之1頁）。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所經營之「P

    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下稱PChome網站）訂購「P

    anasonic 國際牌《K系列R32》變頻冷暖分離式空調CS-K5OFA2

    （室內機）、國際冷氣K系列一對一變頻冷暖CU-K50FHA2（

    室外機）」（訂單編號：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冷氣）

    ，價金總計新臺幣（下同）34,883元，並由宅配通公司配送

    及安排被告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下稱櫂亨企業社）於同年

    月12日派工至原告住處即宜蘭縣○○鄉○○○路00巷0號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進行安裝，詎櫂亨企業社原本告知佈設冷媒管

    之鑽牆孔位置在樑柱下方之牆面，但其施工人員卻在原本牆

    面上方之樑柱鑽孔，造成4根支樑下層主筋被切斷，致系爭

    房屋主樑受損，影響結構安全，原告與被告分別為消費者保

    護法所規定之消費者及企業經營經營者，原告係在PCHOME網

    站消費，由網家公司提供基本安裝服務，並於購買網頁上顯

    示額外施工之項目及服務費用，宅配通公司則提供配送及安

    排人員安裝之服務，並指示櫂亨企業社實際派工安裝，被告

    提供之服務顯不符一般消費者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原告所

    有系爭房屋結構受嚴重破壞，進而造成系爭房屋交易性貶值

    ，應為被告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兩造前雖於消費爭議調

    解委員會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及補償費用成立調解，惟不包

    含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消費者

    保護法第7條、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房屋交

    易性價值貶損109,756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90,244元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網家公司：原告於PChome網站線上訂購系爭冷氣，購物須知

    已記載僅提供運送、舊機回收及基本安裝服務，不包含鑽孔

    、切鑿牆溝、切割玻璃等額外施工項目，且網家公司與宅配

    通公司、櫂亨企業社間無契約關係，網家公司係委託東源公

    司進行本件配送及安裝，原告所受損害既係因櫂亨企業社之

    施工人員以穿孔機破壞系爭房屋之樑柱鋼筋，與網家公司出

    售系爭冷氣或提供基本安裝服務，均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請

    求之交易價值減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另網家公司在網路上出售系爭冷氣，

    未欠缺普通人之注意，不具重大過失，原告請求懲罰性賠償

    金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　

　㈡宅配通公司：宅配通公司與網家公司間無任何契約或法律關

    係，宅配通公司係受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提供系爭冷氣之運

    送、安裝服務，再由宅配通公司委託訴外人郭耀仁即創耀企

    業社（下稱創耀企業社）運送、安裝，而委託安裝之範圍，

    僅包含基本安裝，並不包含牆壁鑽孔、冷氣架高等周邊工事

    之額外安裝。且宅配通公司宜蘭物流中心現場負責之訴外人

    江艷英經理僅電話通知原告系爭冷氣到貨，至於是否需為牆

    壁鑽孔、冷氣架高之特殊安裝，則由創耀企業社委派之師傅

    現場依專業判斷，且相關之額外安裝費用亦係由創耀企業社

    自行收取，宅配通公司事後始知安裝系爭冷氣需穿孔及切鑿

    ，原告所受損害與宅配通公司間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請求之

    交易價值減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

    條規定請求賠償。另原告所述僅為抽象輕過失之範圍，宅配

    通公司並無重大過失，原告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㈢櫂亨企業社：伊係依原告指示位置安裝，伊與宅配通公司有

    簽立契約，由伊協助宅配通公司到府安裝，而創耀企業社之

    法定代理人與伊為兄弟關係，本件係宅配通公司的江艷英經

    理聯絡伊到府安裝系爭冷氣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525-526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及修

    正文字內容）：

  ㈠原告於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經營之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

    氣，價金總計34,883元，不含基本安裝以外，如鑽牆孔之額

    外施工費用，如需額外施工，需告知運送之物流業者或現場

    施工師傅。

  ㈡宅配通公司於111年7月12日接獲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運送

    、安裝系爭冷氣，宅配通公司再委派指定師傅運送至現場安

    裝，宅配通公司位於宜蘭物流中心之江艷英經理於安裝系爭

    冷氣前有聯絡原告配偶陳慧珊，告知系爭冷氣已到貨，並安

    排運送到府時間。

  ㈢櫂亨企業社依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於111年7月13日

    前往系爭房屋安裝系爭冷氣。

  ㈣櫂亨企業社於111年7月13日在系爭房屋裝設系爭冷氣，需佈

    置冷媒管，而以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鑿穿系爭房屋主樑，

    影響結構安全，經物理上修復完成（即填補技術性價值減損

    ）後，仍有交易性價值減損109,756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

    者。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

    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關係，則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

    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

    保法）第2條第1、2、3款定有明文。次按從事設計、生產、

    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場

    ，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

    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

    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

    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

    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

    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7條之1第1項亦有

    明文。觀諸上開規定，並參酌消保法第1條所定保護消費者

    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之意旨，應認以提供服務為營

    業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以保護使用此一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

    不會因商品或服務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遭受危害，且

    依消保法第2條第1、2、3款法文定義，只要係以消費之目的

    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人即屬消費者，不因有無

    直接支付對價予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經營者是否存在有效契

    約關係而有別。

  ㈡次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

    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

    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

    ，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

    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

    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

    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物之毀損在技術上雖經修復，但交易相對人往往

    因對於其是否仍存在瑕疵或使用期限因而減少，存有疑慮，

    導致交易價格降低，此即所謂交易上貶值，被害人若能證明

    此貶損之存在，參照前揭判決意旨，應認其貶損之價額亦為

    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㈢經查，原告於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經營之PChome網站訂購

    系爭冷氣，價金總計34,883元，費用包含基本安裝及配送服

    務，並由網家公司委託東源公司進行配送及安裝，嗣宅配通

    公司於111年7月12日接獲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運送、安裝

    系爭冷氣，乃由櫂亨企業社依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

    於111年7月13日前往系爭房屋安裝，櫂亨企業社到府後以鑽

    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鑿穿系爭房屋主樑，影響結構安全，經

    物理上修復完成後，仍有交易性價值減損109,756元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4頁、第525-526頁），並有宜

    蘭縣建築師公會111年7月26日111宜縣建師鑑（11120）字第

    0170號函暨檢附之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案件初勘記錄表、

    現場照片、東源公司一般宅配單、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估價報告書、補充鑑定估價報告書（本院卷第25-2

    9頁、第443頁；外放卷）在卷足憑，堪認原告係基於購物之

    消費目的，而為系爭冷氣之交易並接受服務，網家公司、宅

    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則提供系爭冷氣之配送及安裝服務，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

    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惟櫂亨企業社僅空言

    抗辯其鑿穿系爭房屋主樑係依原告指示位置安裝等語，未證

    明其服務於流通進入市場時，合乎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無從遽信。

  ㈣雖原告於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氣所支付之價金34,883元，

    僅包含基本安裝費用，不包含基本安裝以外之額外施工費用

    ，及本件額外安裝費用係由櫂亨企業社收取，非由宅配通公

    司取得，惟有無支付對價予企業經營者，本非為消費者及消

    費關係認定之決定因素。本件觀諸原告訂購系爭冷氣之PCHO

    ME網站頁面（本院卷第137-142頁、第183-187頁、第385-38

    7頁），均顯示額外施工費用之價目表，客觀上足以使一般

    消費者認為與網家公司配合之物流業者或現場施工師傅有提

    供特別安裝服務，得以滿足新機安裝之需求，並信賴網家公

    司得以確保與之配合業者所提供之特別安裝服務內容具有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始為冷氣商品之購買，網家公司因而間

    接獲有經濟利益，且本件係網家公司委託東源公司進行系爭

    冷氣之配送及安裝，再由東源公司指示宅配通公司與原告連

    繫後，始由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櫂亨企業社執行到府

    配送及安裝等情，足見宅配通公司及櫂亨企業社均為東源公

    司履行系爭冷氣配送及安裝服務之履行輔助人，彼此相互結

    合，缺一不可，縱宅配通公司與網家公司間無契約關係，然

    此非消費者所能認識或預見，亦不影響其等對原告共同構成

    完整之配送及安裝服務，且網家公司既提供系爭冷氣之基本

    安裝服務，並由網家公司委派之東源公司，其履行輔助人即

    宅配通公司指派櫂亨企業社到府為鑽牆孔之特別安裝，依一

    般消費者之觀點，均為購買系爭冷氣後必要連貫之安裝服務

    ，應能合理期待網家公司於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範圍內

    ，得對東源公司及其履行輔助人為必要之查核及人員訓練，

    避免提供之安裝服務（含基本安裝及特別安裝）發生超出安

    全期待之異常危險，尚無從將特別安裝與基本安裝服務割裂

    觀之，遽認網家公司僅就基本安裝項目負責，是縱櫂亨企業

    社為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施工不當為原告損害發生之原因

    ，惟櫂亨企業社既係宅配通公司依東源公司指示所指派，共

    同構成網家公司為販售系爭冷氣所提供配送及安裝服務之必

    要環節，網家公司、宅配通公司所提供之前開服務，自與原

    告所受房屋交易性價值減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損害係

    因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受侵害附隨而生之經濟上損失，並非純

    粹經濟上損失，尚無從據此免責。從而，原告依消保法第7

    條第3項本文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房屋交易性貶值之

    損失109,756元，即屬有據。

  ㈤至原告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懲

    罰性賠償金等語，惟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

    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

    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

    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故依當事人之真意，已

    就某特定債權債務糾葛為解決之意思，且明白表示拋棄其餘

    民事請求權，應認其權利已因和解讓步拋棄而消滅，不得再

    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仍行主張。而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

    解有同一之效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第416條第1項規定即明

    。經查，兩造就系爭冷氣所生消費爭議，業已成立調解，原

    告同意拋棄除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損失請求權外其餘民事法

    上請求權，有調解筆錄（本院卷第21-23頁）在卷可稽，原

    告自應受上開調解筆錄之拘束，是原告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懲罰性賠償金390,244元，自

    無理由。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

    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

    112年5月3日送達網家公司、同年月4日送達宅配通公司、櫂

    亨企業社，有送達證書（本院卷第49-53頁）在卷可按，則

    原告請求網家公司自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宅配通公

    司、櫂亨企業社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9

    ,756元，及網家公司自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宅配通

    公司、櫂亨企業社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又法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本毋庸原告為聲請，若原告

    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者，該聲請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

    動之效力，爰不另為供擔保之諭知，併予敘明。另依同法第

    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

    附麗，併予駁回之。

七、宅配通公司雖聲請傳喚證人江艷英，欲證明基本安裝範圍不

    包含穿孔及切鑿等語（本院卷第527頁），惟既經本院說明

    並認定如前，此部分證據對於本件結論不生影響，應認無調

    查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

    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夏媁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琬儒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7號

原      告  游名鴻  

訴訟代理人  陳慧珊  

被      告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蔡巧若  

            甯智倫  

            羅宇婷  

            陳明宗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純枝  

訴訟代理人  謝子凡  

被      告  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





受  告知人  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盛沺  

訴訟代理人  傅有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9,756元，及被告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均自民國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2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9,75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告知訴訟乃當事人一造於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以促其參加訴訟。而所謂有法律上利害之關係之第三人，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而將致受不利益，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於第三人，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於法律上或事實上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網家公司）主張其委派第三人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源公司）於原告下訂商品後依原告指示地點進行配送及安裝，東源公司卻未經網家公司同意逕自委派被告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宅配通公司）進行配送及安裝，倘本院認定網家公司敗訴，則網家公司依法得向東源公司求償，是東源公司雖非本件當事人，惟本件訴訟結果於東源公司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核與前揭規定相符，爰依聲請將本件訴訟告知受告知人東源公司（本院卷第124頁、第221-222之1頁）。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所經營之「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下稱PChome網站）訂購「Panasonic 國際牌《K系列R32》變頻冷暖分離式空調CS-K5OFA2（室內機）、國際冷氣K系列一對一變頻冷暖CU-K50FHA2（室外機）」（訂單編號：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冷氣），價金總計新臺幣（下同）34,883元，並由宅配通公司配送及安排被告郭耀中即櫂亨企業社（下稱櫂亨企業社）於同年月12日派工至原告住處即宜蘭縣○○鄉○○○路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進行安裝，詎櫂亨企業社原本告知佈設冷媒管之鑽牆孔位置在樑柱下方之牆面，但其施工人員卻在原本牆面上方之樑柱鑽孔，造成4根支樑下層主筋被切斷，致系爭房屋主樑受損，影響結構安全，原告與被告分別為消費者保護法所規定之消費者及企業經營經營者，原告係在PCHOME網站消費，由網家公司提供基本安裝服務，並於購買網頁上顯示額外施工之項目及服務費用，宅配通公司則提供配送及安排人員安裝之服務，並指示櫂亨企業社實際派工安裝，被告提供之服務顯不符一般消費者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原告所有系爭房屋結構受嚴重破壞，進而造成系爭房屋交易性貶值，應為被告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兩造前雖於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就系爭房屋回復原狀及補償費用成立調解，惟不包含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房屋交易性價值貶損109,756元，及懲罰性賠償金390,244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網家公司：原告於PChome網站線上訂購系爭冷氣，購物須知已記載僅提供運送、舊機回收及基本安裝服務，不包含鑽孔、切鑿牆溝、切割玻璃等額外施工項目，且網家公司與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間無契約關係，網家公司係委託東源公司進行本件配送及安裝，原告所受損害既係因櫂亨企業社之施工人員以穿孔機破壞系爭房屋之樑柱鋼筋，與網家公司出售系爭冷氣或提供基本安裝服務，均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請求之交易價值減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另網家公司在網路上出售系爭冷氣，未欠缺普通人之注意，不具重大過失，原告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宅配通公司：宅配通公司與網家公司間無任何契約或法律關係，宅配通公司係受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提供系爭冷氣之運送、安裝服務，再由宅配通公司委託訴外人郭耀仁即創耀企業社（下稱創耀企業社）運送、安裝，而委託安裝之範圍，僅包含基本安裝，並不包含牆壁鑽孔、冷氣架高等周邊工事之額外安裝。且宅配通公司宜蘭物流中心現場負責之訴外人江艷英經理僅電話通知原告系爭冷氣到貨，至於是否需為牆壁鑽孔、冷氣架高之特殊安裝，則由創耀企業社委派之師傅現場依專業判斷，且相關之額外安裝費用亦係由創耀企業社自行收取，宅配通公司事後始知安裝系爭冷氣需穿孔及切鑿，原告所受損害與宅配通公司間無因果關係。況原告請求之交易價值減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另原告所述僅為抽象輕過失之範圍，宅配通公司並無重大過失，原告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㈢櫂亨企業社：伊係依原告指示位置安裝，伊與宅配通公司有簽立契約，由伊協助宅配通公司到府安裝，而創耀企業社之法定代理人與伊為兄弟關係，本件係宅配通公司的江艷英經理聯絡伊到府安裝系爭冷氣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525-526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及修正文字內容）：

  ㈠原告於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經營之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氣，價金總計34,883元，不含基本安裝以外，如鑽牆孔之額外施工費用，如需額外施工，需告知運送之物流業者或現場施工師傅。

  ㈡宅配通公司於111年7月12日接獲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運送、安裝系爭冷氣，宅配通公司再委派指定師傅運送至現場安裝，宅配通公司位於宜蘭物流中心之江艷英經理於安裝系爭冷氣前有聯絡原告配偶陳慧珊，告知系爭冷氣已到貨，並安排運送到府時間。

  ㈢櫂亨企業社依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於111年7月13日前往系爭房屋安裝系爭冷氣。

  ㈣櫂亨企業社於111年7月13日在系爭房屋裝設系爭冷氣，需佈置冷媒管，而以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鑿穿系爭房屋主樑，影響結構安全，經物理上修復完成（即填補技術性價值減損）後，仍有交易性價值減損109,756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關係，則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1、2、3款定有明文。次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7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觀諸上開規定，並參酌消保法第1條所定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之意旨，應認以提供服務為營業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以保護使用此一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不會因商品或服務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遭受危害，且依消保法第2條第1、2、3款法文定義，只要係以消費之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人即屬消費者，不因有無直接支付對價予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經營者是否存在有效契約關係而有別。

  ㈡次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物之毀損在技術上雖經修復，但交易相對人往往因對於其是否仍存在瑕疵或使用期限因而減少，存有疑慮，導致交易價格降低，此即所謂交易上貶值，被害人若能證明此貶損之存在，參照前揭判決意旨，應認其貶損之價額亦為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㈢經查，原告於111年7月9日向網家公司經營之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氣，價金總計34,883元，費用包含基本安裝及配送服務，並由網家公司委託東源公司進行配送及安裝，嗣宅配通公司於111年7月12日接獲東源公司指示，為原告運送、安裝系爭冷氣，乃由櫂亨企業社依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於111年7月13日前往系爭房屋安裝，櫂亨企業社到府後以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鑿穿系爭房屋主樑，影響結構安全，經物理上修復完成後，仍有交易性價值減損109,756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4頁、第525-526頁），並有宜蘭縣建築師公會111年7月26日111宜縣建師鑑（11120）字第0170號函暨檢附之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案件初勘記錄表、現場照片、東源公司一般宅配單、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估價報告書、補充鑑定估價報告書（本院卷第25-29頁、第443頁；外放卷）在卷足憑，堪認原告係基於購物之消費目的，而為系爭冷氣之交易並接受服務，網家公司、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則提供系爭冷氣之配送及安裝服務，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惟櫂亨企業社僅空言抗辯其鑿穿系爭房屋主樑係依原告指示位置安裝等語，未證明其服務於流通進入市場時，合乎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無從遽信。

  ㈣雖原告於PCHOME網站訂購系爭冷氣所支付之價金34,883元，僅包含基本安裝費用，不包含基本安裝以外之額外施工費用，及本件額外安裝費用係由櫂亨企業社收取，非由宅配通公司取得，惟有無支付對價予企業經營者，本非為消費者及消費關係認定之決定因素。本件觀諸原告訂購系爭冷氣之PCHOME網站頁面（本院卷第137-142頁、第183-187頁、第385-387頁），均顯示額外施工費用之價目表，客觀上足以使一般消費者認為與網家公司配合之物流業者或現場施工師傅有提供特別安裝服務，得以滿足新機安裝之需求，並信賴網家公司得以確保與之配合業者所提供之特別安裝服務內容具有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始為冷氣商品之購買，網家公司因而間接獲有經濟利益，且本件係網家公司委託東源公司進行系爭冷氣之配送及安裝，再由東源公司指示宅配通公司與原告連繫後，始由宅配通公司江艷英經理指示櫂亨企業社執行到府配送及安裝等情，足見宅配通公司及櫂亨企業社均為東源公司履行系爭冷氣配送及安裝服務之履行輔助人，彼此相互結合，缺一不可，縱宅配通公司與網家公司間無契約關係，然此非消費者所能認識或預見，亦不影響其等對原告共同構成完整之配送及安裝服務，且網家公司既提供系爭冷氣之基本安裝服務，並由網家公司委派之東源公司，其履行輔助人即宅配通公司指派櫂亨企業社到府為鑽牆孔之特別安裝，依一般消費者之觀點，均為購買系爭冷氣後必要連貫之安裝服務，應能合理期待網家公司於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範圍內，得對東源公司及其履行輔助人為必要之查核及人員訓練，避免提供之安裝服務（含基本安裝及特別安裝）發生超出安全期待之異常危險，尚無從將特別安裝與基本安裝服務割裂觀之，遽認網家公司僅就基本安裝項目負責，是縱櫂亨企業社為鑽牆孔之特別安裝方式施工不當為原告損害發生之原因，惟櫂亨企業社既係宅配通公司依東源公司指示所指派，共同構成網家公司為販售系爭冷氣所提供配送及安裝服務之必要環節，網家公司、宅配通公司所提供之前開服務，自與原告所受房屋交易性價值減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損害係因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受侵害附隨而生之經濟上損失，並非純粹經濟上損失，尚無從據此免責。從而，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3項本文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房屋交易性貶值之損失109,756元，即屬有據。

  ㈤至原告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懲罰性賠償金等語，惟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故依當事人之真意，已就某特定債權債務糾葛為解決之意思，且明白表示拋棄其餘民事請求權，應認其權利已因和解讓步拋棄而消滅，不得再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仍行主張。而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第416條第1項規定即明。經查，兩造就系爭冷氣所生消費爭議，業已成立調解，原告同意拋棄除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損失請求權外其餘民事法上請求權，有調解筆錄（本院卷第21-23頁）在卷可稽，原告自應受上開調解筆錄之拘束，是原告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懲罰性賠償金390,244元，自無理由。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5月3日送達網家公司、同年月4日送達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有送達證書（本院卷第49-53頁）在卷可按，則原告請求網家公司自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9,756元，及網家公司自112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宅配通公司、櫂亨企業社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皆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法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本毋庸原告為聲請，若原告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者，該聲請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動之效力，爰不另為供擔保之諭知，併予敘明。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七、宅配通公司雖聲請傳喚證人江艷英，欲證明基本安裝範圍不包含穿孔及切鑿等語（本院卷第527頁），惟既經本院說明並認定如前，此部分證據對於本件結論不生影響，應認無調查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夏媁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琬儒





